





博政办字〔2021〕36号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博山区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博山区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6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bookmark: _GoBack]
博山区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我区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全面完成全市清洁取暖任务目标，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根据《淄博市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清洁取暖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立足我区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推进集中供暖、气代煤、电代煤、生物质取暖等多元化改造。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做好后续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长期受益。
二、任务目标
按照查缺补漏、应改尽改的原则,全区2021年需完成923户的改造任务，同时不断探索冬季清洁取暖新模式。
三、改造方式
（一）集中供暖向农村地区延伸。利用热电联产、工业余热等作为热源，结合集中供暖区域融合和管网互联互通规划建设，加快推进供暖管网向农村地区延伸，实现管网区域内清洁取暖。
（二）气代煤。发挥燃气壁挂炉取暖稳定、可控、便捷、效果好的优势，继续推行燃气壁挂炉取暖。
（三）电代煤。原则上对不具备集中供暖和气代煤实施条件的村居和不宜使用燃气的居民，实施电代煤改造。
（四）生物质取暖。在生物质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开展生物质取暖。
（五）太阳能＋取暖。在具备条件的农村地区开展太阳能＋取暖。         
（六）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取暖。利用热泵技术从土壤、空气中提取热量进行供暖。
（七）储能取暖。利用低谷电储能蓄热进行供暖。
（八）氢燃料电池取暖。利用氢燃料电池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能进行供暖。
四、补贴政策
对列入我区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改造任务的用户和项目，继续按照博山区2017-2020年清洁取暖实施方案明确的补贴政策执行。
（一）集中供暖向农村地区延伸
1.配套费按照每户取暖面积60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贴，超出60平方米的配套费由用户承担。
2.用户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取暖费。
3.对未配套管道天然气的用户，实行每户每年400元（8瓶液化石油气、每瓶50元）的补贴政策。
（二）气代煤
1.分户式气代煤。燃气管网及户内燃气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按照户均30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燃气壁挂炉按照购买价格70%（每户最高补贴27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推行气代煤用气政策，气代煤用户不再执行阶梯气价。对气代煤用户按照采暖期用气1元/立方米的标准补贴用户，每户每年最高补贴气量1200立方米（每户每年最高补贴1200元）。用气不足1200立方米的据实补贴。
2.集中式气代煤。配套费按照每户取暖面积60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贴，超出60平方米的配套费由用户承担。用户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取暖费。对未配套管道天然气的用户，实行每户每年400元（8瓶液化石油气、每瓶50元）的补贴政策。燃气管网建设费用据实结算，气价按照民用天然气价格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三）电代煤
1.分户式电代煤。电采暖设备及安装（含表后线路改造）资金，按照85%（每户最高补贴57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推行峰谷电价政策，电代煤采暖用户不再执行阶梯电价。对电代煤用户按照采暖期用电0.2元/千瓦时的标准补贴用户，每户每年最高补贴电量6000千瓦时（每户每年最高补贴1200元），用电量不足6000千瓦时的据实补贴。对电代煤用户生活用气，实行每户每年400元（8瓶液化石油气、每瓶50元）的补贴政策。
2.集中式电代煤。配套费按照每户取暖面积60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贴，超出60平方米的配套费由用户承担。用户按照有关规定缴纳取暖费。对未配套管道天然气的用户，实行每户每年400元（8瓶液化石油气、每瓶50元）的补贴政策。
（四）生物质取暖
1.生物质炉具补贴。按照炉具购置价格的85%（每户最高补贴35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超出补贴标准的费用由用户承担。
2.生物质燃料补贴。对取暖用生物质燃料每吨补贴600元，每户每年最高补贴2吨。
（五）太阳能+取暖  
按照电代煤补贴政策执行。
（六）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取暖
按照电代煤补贴政策执行。
（七）储能取暖
按照电代煤补贴政策执行。
（八）氢燃料电池取暖
按照电代煤补贴政策执行。
（九）运行补贴
对列入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改造用户,运行费用实行连补６年的补贴政策。
五、实施步骤
（一）制定方案。各镇（街道）按照前期上报及分解的建设任务要求，合理确定清洁取暖改造方式，明确清洁取暖村（社区）任务，制定各镇（街道）实施细则。
（二）建设实施。各镇（街道）要按照确定的建设推进计划做好施工组织安排，供热、供气、供电等单位加大工程推进力度，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改造任务。按照“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原则，建设群众满意工程。
（三）设备选购和服务保障。为保障清洁取暖用户的长期服务和安全管理，一是实施“博山区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建运一体化”项目模式，通过招标方式，引进一体化服务商，做好设备安装、项目运营、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二是各镇（街道）配合实施“建运一体化”服务商做好采暖设备的选购和服务保障工作。
（四）时间安排。6月底前，各镇（街道）完成2021年清洁取暖工作的组织发动，7月底前配合“建运一体化”服务商完成采暖设备选型，9月底前完成采暖设备的安装，各项改造工程基本竣工，10月底前完成采暖设备调试、完成工程资料整理及工程验收等。
六、保障措施
冬季清洁取暖是一项长期推进的重要任务，区清洁取暖建设推进办公室牵头推进清洁取暖各项工作，指导督促各镇（街道）建立完善清洁取暖的长效机制。区各部门、有关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工作合力。
为加强对清洁取暖的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项目推进、施工组织、质量安全等管理工作，现分工如下：
（一）各镇（街道）是冬季清洁取暖工程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冬季清洁取暖工程。一是全面进行调查摸底，确定实施范围，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二是配合做好冬季清洁取暖工程的实施，确保按期完成任务；三是协调解决工程施工中遇到的手续办理、迁占补偿、工农关系等问题；四是做好工程建设资金和用户补贴资金统计发放工作；五是做好工程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和工程竣工验收相关工作。
（二）区住建局负责冬季清洁取暖工程牵头抓总工作，主要包括研究提出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会同有关部门督导调度、协调推进工作任务落实和气源协调保障，负责组织“建运一体化”招标工作，负责统计审核提报补贴资金。
（三）区财政局负责做好冬季清洁取暖工程区级承担资金筹集工作，会同住建等有关部门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并监督使用。
（四）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落实冬季清洁取暖工程相关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五）区审计局负责做冬季清洁取暖工程政府资金审计工作。
（六）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相关设施设备销售环节质量监管；负责压力容器、管道等特种设备和相关设施设备生产企业质量监管工作。
（七）淄博国能燃气有限公司、淄博城市燃气（博山）有限公司负责气代煤工程气网改造具体实施。
（八）博山供电中心负责电代煤工程电网改造具体实施，确保电代煤用户主线改造到位，保障用电安全稳定。
（九）各新闻媒体负责做好政策和安全宣传相关工作，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附件:博山区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任务表


















附件

博山区2021年冬季清洁取暖任务表

	 镇(街道）
	建设任务数（户）

	池上镇
	106

	源泉镇
	114

	博山镇
	42

	石马镇
	73

	域城镇
	225

	八陡镇
	39

	白塔镇
	213

	山头街道
	127

	城东街道
	5

	合计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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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6月16日印发

